




附件 1-1 

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
設置管理辦法設置管理辦法設置管理辦法設置管理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海岸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總統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公布施

行，其中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

用，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不得為獨占性使用，並禁止設置人為設

施。但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依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置者；

或為國土保安、國家安全、公共運輸、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及公共福祉

之必要，專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者，不在此限。」 

依據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置之

範圍、專案申請許可之程序、應具備文件、許可條件、廢止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擬具「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

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

共計十八條，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擬於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為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者，以

符合本法第三十一條但書規定者為限；並明定獨占性使用及人為

設施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置之適用範疇。（草案第三條） 

四、國土保安、國家安全、公共運輸、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公共福祉

等適用項目。（草案第四條） 

五、申請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應具備

文件及記載事項。（草案第五條至第六條） 

六、跨二以上直轄市、縣 (市) 行政轄區或海域案件之申請方式。（草

案第七條） 

七、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規定使用、設置案件，以及本辦法施

行前已依其他法令核准且仍處於有效期間之獨占性使用或人為設施

設置，或同時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應申請許可等，免辦理申

請。（草案第八條）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辦理之民眾參與及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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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草案第九條） 

九、辦理許可審議須補正之相關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同一地點二個以上申請案件之許可優先順序。（草案第十一條） 

十一、申請案件之許可條件。（草案第十二條） 

十二、許可案件應許可其使用期限。（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經許可案件之變更程序及得廢止情形。（草案第十四條、第十五

條） 

十四、經許可案件應辦理之檢查、抽查及造冊管理。（草案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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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近岸海域與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
設置管理辦法設置管理辦法設置管理辦法設置管理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海岸管理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授權依據。 

 

第二條 申請人擬於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

沙灘為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者，

以符合本法第三十一條但書規定者為

限，並應依本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前項獨占性使用，指基於特定目

的，於特定範圍之陸地、水面、水體、

海床或底土為一定期間設置或未設置人

為設施之排他性使用。 

第一項人為設施，指以人造方式施

設臨時或永久定置於陸地、水面、水

體、海床或底土之建築物、構造物或雜

項工作物。 

一、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用，近

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以不得為獨占性

使用，並禁止設置人為設施為原則。如

擬為獨占性使用，應以符合本法第三十

一條但書規定者為限，並應依本辦法規

定檢附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二、第二項明定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

獨占性使用，係指使用人基於特定目

的，於特定範圍之陸地、水面、水體、

海床或底土為一定期間設置或未設置人

為設施之排他性使用。 

三、未設置人為設施，係指單純獨占性使用

之情形，如於綠蠵龜產卵及孵化期間，

保育主管機關僅許可特定學術研究可以

追蹤調查與統計，禁止其他人入內干

擾；又如漁業主管機關依漁業法核給專

用漁業權、公告禁漁期間僅允許船隻無

害通過或復育情況之學術調查。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前段

所稱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依其他

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置，指其使用內

容或所設置之人為設施，符合依本法第

九條所核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規定，

並為下列法律規定之一所允許者： 

一、依國家安全法第五條劃定公告之管

制區。 

二、依海岸巡防法第二條第四款劃定公

告之管制區。 

三、依要塞堡壘地帶法第三條公告之要

塞堡壘地帶。 

四、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三十七條

一、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前段所稱

「依其他法律規定」，主要是指於海岸

地區為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之各

目的事業法律，整理現行相關法律條

文，於第一項各款明定得適用之法律及

其項目。惟為免疏漏，且因法律會不斷

地增訂或修改，故除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期檢討修正本條之規定外，其第十五款

並增列概括條款，俾因應條文不及修訂

之實際需求。另其他屬開發或建設為導

向之法令允許使用、設置者，考量與本

法之立法目的並不完全吻合，實務上須

就個案之事實認定是否符合本法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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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演習區域。 

五、依商港法第四條公告之商港區域。 

六、依漁業法第十四條公告之漁場設

施、第十五條核准之漁業權及第四

十五條指定公告之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 

七、依漁港法第五條劃定公告之漁港區

域、第七條、第十二條與第十三條

規定辦理之漁港基本設施及公共設

施建設、管理及維護工作。 

八、依水利法第四十六條核准興辦之水

利事業、第六十三條之六公告之海

堤區域、第七十八條之二公告之河

川區域、第七十八條之四公告之排

水設施範圍。 

九、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投設之人工魚礁。 

十、依國家公園法第七條劃定公告之史

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

區。 

十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四條指定

之古蹟、第十五條登錄之歷史建

築、第十六條登錄之聚落、第四十

條指定之遺址、第五十四條登錄之

文化景觀及第七十九條指定公告之

自然地景。 

十二、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公告之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第十條劃

定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 

十三、依濕地保育法第十一條公告之重

要濕地，並符合同法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八款所允許之明智利用項目。 

十四、依發展觀光條例第十九條劃定之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有明文

規定容許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

灘為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之

法律。 

一條但書規定者，亦屬第十五款之適用

範疇。 

二、第二項明定其他法律已規定允許於近岸

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或設置

人為設施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優

先保障既有之使用、設置，以減少漁民

及現有權益人疑慮。另「除本法另有規

定」係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一級

海岸保護區應禁止改變其資源條件之使

用」、第十三條第三款（海岸保護區）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第十五條第四款

（海岸防護區）禁止及相容之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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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已規定允許於近岸海域或

公有自然沙灘為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

設施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優先保

障既有之使用、設置。  

第四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後段

所定國土保安、國家安全、公共運輸、

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公共福祉等之適

用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

灘分別訂定並公告之。 

申請使用、設置之案件，同時符合

前條及前項情形者，以優先適用前項規

定為原則。 

一、第一項明定第一項明定第一項明定第一項明定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

後段關於國土保安、國家安全、公共運

輸、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公共福祉等

之適用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近岸海域及公有自

然沙灘分別訂定並公告之。 

二、為引導具有為引導具有為引導具有為引導具有國土保安國土保安國土保安國土保安、、、、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公公公公

共運輸共運輸共運輸共運輸、、、、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或或或或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福祉福祉福祉福祉等使用等使用等使用等使用、、、、設置案件循本法第三十設置案件循本法第三十設置案件循本法第三十設置案件循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但書後段規定申請使用一條第一項但書後段規定申請使用一條第一項但書後段規定申請使用一條第一項但書後段規定申請使用、、、、

設置設置設置設置，，，，第二項明定第二項明定第二項明定第二項明定同時符合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但書前段及後段申請使用、

設置案件之之之之優先適用規定。 

第五條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前

段規定，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為

獨占性使用，屬未設置人為設施者，應

檢附申請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該申請書並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身分證明文件。委託他人申請者，

應附委託書、受任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申請人為政府機關或公法人

者，免附。 

二、使用行為之類型及面積。 

三、使用範圍。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

分之一。但近岸海域部分之轉折

點，得以坐標標示者不在此限。 

四、使用期限。 

五、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詳細說

明。 

六、容許獨占性使用之法律依據，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設、推薦、

核定或其他相關支持意見之文件。 

七、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使用之具

一、第一項明定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

書前段規定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

為獨占性使用，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申請書應記載之內

容，並依據獨占性使用行為是否設置人

為設施，訂定不同之應記載事項。申請

書之格式應以Ａ4 格式製作。 

三、依本法第八條規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係屬中央主管機關權責，爰第四項明定

如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前段提

出之申請案，對於該申請是否符合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徵得中央主管機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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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作為或替代措施。 

前項第一款之身分證明文件如下： 

一、自然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二、法人：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

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非法人團體：主管機關立案、核定

或備查文件影本及其代表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四、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者：負責人之

身分證明文件。 

第一項獨占性使用屬設置人為設施

者，除該項各款外，其申請書並應記載

下列事項： 

一、申請設置之近岸海域及其鄰近之海

岸生態、環境及文史之基本資料。 

二、工程對周邊生態環境與相關設施可

能之影響及對策。 

三、施工期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

項規定受理申請後，經初審申請書及所

檢附相關文件符合規定，屬中央機關申

請案件，應轉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屬

地方機關或民間申請案件，逕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並應徵得

中央主管機關確認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之規定。 

第六條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後

段規定，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為

獨占性使用，屬未設置人為設施者，應

檢附專案申請書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專案申請，該申請書並應記

載下列事項： 

一、身分證明文件。委託他人申請者，

應附委託書、受任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申請人為政府機關或公法人

者，免附。 

二、使用行為之類型及面積。 

一、第一項明定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

書後段規定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

為獨占性使用，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申請書應記載之內

容，並依據獨占性使用行為是否設置人

為設施，訂定不同之應記載事項。申請

書之格式應以Ａ4 格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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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範圍。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

分之一。但近岸海域部分之轉折

點，得以坐標標示者不在此限。 

四、使用期限。 

五、符合第四條公告之適用項目。 

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設、推

薦、核定或其他相關支持意見之文

件。 

七、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使用之具

體作為或替代措施。 

前項第一款之身分證明文件如下： 

一、自然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二、法人：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

件及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非法人團體：主管機關立案、核定

或備查文件影本及其代表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四、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者：負責人之

身分證明文件。 

第一項獨占性使用屬設置人為設施

者，除該項各款外，其申請書並應記載

下列事項： 

一、申請設置之近岸海域及其鄰近之海

岸生態、環境及文史之基本資料。 

二、工程對周邊生態環境與相關設施可

能之影響及對策。 

三、施工期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

項規定受理申請後，經初審申請書及所

檢附相關文件符合規定，屬中央機關申

請案件，應轉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屬

地方機關或民間申請案件，逕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第七條 前二條申請案件範圍跨二以上直

轄市、縣 (市) 行政轄區或海域者，應

分別向各該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申請。 

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申請之案件範圍跨二

以上直轄市、縣 (市) 行政轄區或海域者，

應分別向各該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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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於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設置

或未設置人為設施之獨占性使用，有下

列情形，免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申請

許可： 

一、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公告之海岸保

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內規定使用

或設置。 

二、本辦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令核准

且仍處於有效期間之獨占性使用或

人為設施設置。 

三、同時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應申

請許可。 

前項第二款之有效期間屆期後，仍

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三款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逕依本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申請許可。 

一一一一、、、、考量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公告之海岸保

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規定，於近岸海

域或公有自然沙灘設置或未設置人為設

施之獨占性使用，同時符合本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應申請許可，業經依本法規定

程序審議核定在案，為簡化行政程序，

故明定無須再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辦

理。 

二二二二、、、、海岸開發利用行為同時涉及本法第三十海岸開發利用行為同時涉及本法第三十海岸開發利用行為同時涉及本法第三十海岸開發利用行為同時涉及本法第三十

一條與第二十五條一條與第二十五條一條與第二十五條一條與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規定需第二十六條規定需第二十六條規定需第二十六條規定需

經許可者經許可者經許可者經許可者，，，，考量本法第二十六條已訂有考量本法第二十六條已訂有考量本法第二十六條已訂有考量本法第二十六條已訂有

「「「「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之審查之審查之審查之審查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得逕依審查密度及管制強度較高得逕依審查密度及管制強度較高得逕依審查密度及管制強度較高得逕依審查密度及管制強度較高

之本法第二十五條之本法第二十五條之本法第二十五條之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第二十六條規定辦

理理理理，，，，爰明定第一項第三款爰明定第一項第三款爰明定第一項第三款爰明定第一項第三款。。。。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

五條、第六條規定受理申請後，應於申

請地點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三十

日，並將公開展覽登載於政府公報、新

聞紙及網際網路，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

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

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意見，併同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查，

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並副知

有關機關。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一

次，其延長時間並不得超過原規定之期

限。各主管機關審查期間之起算基準如

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轉送申請案件之次日起。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開

展覽期滿後。 

前項之審查，主管機關應遴聘

一、明定依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申請之案

件，應辦理之民眾參與及審查方式等相

關事宜。 

二、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審查期間、起算基

準及通知審查結果等事宜。其中審查結

果副知有關機關部分，中央主管機關應

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俾利管理。 

三、申請案件涉及國防安全或應保密事項，

因不宜廣泛周知，爰第四項明定其審查

程序不受第一項公開展覽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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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學者、專家、機關及民間團體代

表以合議方式審議，其學者、專家及民

間團體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申請案件涉及國防安全或應保密事

項者，其審查程序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 

第十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辦理許可審議時，如有須補正事項者，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為審議時，

如有須補正事項者，應先限期命補正，逾期

未補正，方予駁回，以維人民權益，並確保

處分之合法。    

第十一條 同一地點有二個以上申請使

用、設置之案件，其許可優先順序如

下： 

一、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後段

規定者優先。 

二、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前段

規定者次之。 

前項同一順序有二以上之申請案

件，應合併審查；以審查結果認其使用

或設置對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之生

態環境衝擊最小，且公益上及經濟價值

最高者，優先給予許可，並依次遞補。 

同一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內之同一地點

有二個以上申請使用、設置案件之許可優先

順序。另參考「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內「海埔地開發」專編之相關規定，就

個別申請案所造成之損害及創造之公益價值

綜合考量，決定許可優先順序。 

 

第十二條 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申請案

件，經主管機關審議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者，得予許可： 

一、必要條件： 

(一)依第五條申請許可者，經中央主

管機關確認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規定。 

(二)依第六條申請許可者，屬依第四

條公告國土保安、國家安全、公

共運輸、環境保護、學術研究或

公共福祉之適用項目。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確有使

用、設置需要。 

三、經航政、港務相關主管機關確認不

致造成港區、沿海港灣淤積、堵塞

及其他影響港口可航行水域、通航

一、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申請案件之許可

條件，俾作為申請人及審查單位有所依

循。另第一款至第九款需全部符合，方

得予許可。 

二、第三款港務主管機關包括商港、漁港、

工業港、軍港……等港區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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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或生產作業。 

四、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五、已規劃採行下列保障公共通行具體

措施之一者。但屬依本法第三十一

條但書後段規定申請者不在此限： 

（一）維持且不改變既有公共通行設

施。 

（二）原無公共通行設施者，於基地內

妥予規劃。 

（三）有妨礙或改變既有公共通行設施

者，應擬具不低於原公共通行功

能之替代措施。 

六、已規劃採行具保障公共水域使用之

具體措施。 

七、針對使用或設置許可屆期後，擬具

妥適處理策略。 

八、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或公有土地申請

開發同意證明文件。 

九、無其他法令規定禁止。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應按獨占性使用或人

為設施設置之個案情形核定許可期間，

期間最長以三年為限，得申請展延一

次，並應於許可期間屆滿前六個月為

之；屆期或屆期未申請延長者，原許可

失其效力。 

前項使用、設置許可期間屆期或其

延長期間屆期，應依本辦法重新申請，

並適用新許可使用、設置之期間。 

獨占性使用或人為設施設置依其他

法律定有使用期間者，從其規定。 

政府機關、公用事業機構或其他公

法人使用、設置之設施，得按實際需要

許可其使用或設置期間，不受第一項規

定之限制；政府機關依法委託民間經營

管理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得依據使用或設置

之不同個案情形為不同之許可期限，以

及期滿後延長使用之相關規定。另許可

期限屆滿而未申請延長使用者，其原許

可於期限屆滿時即失其效力，應停止使

用；如仍繼續使用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三十七條規

定裁處。 

二、第四項明定屬政府機關、公用事業機構

或其他公法人施設之設施，其許可使用

期限得按實際需要訂定，不受第一項規

定之限制。 

 

第十四條 經許可之內容不得擅自變更。

確有變更之必要者，申請人應檢具變更

使用、設置之內容及範圍申請書，依第

經許可之內容，申請人不得擅自變更；如確

有變更之必要，需另案依第五條至第十三條

規定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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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至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屬

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

可： 

一、危害重要植物或動物生態棲地或生

態系統之正常機能、破壞水產資

源，經查屬實。 

二、取得獨占性使用、設置許可，逾三

年未利用。 

三、未經同意，擅自改變許可項目之使

用或設置。 

四、未依許可申請書內容執行保障公共

通行具體策略。 

五、未依核定申請書內容執行保障公共

水域使用之具體策略。 

六、未辦理第十六條規定之檢查或拒

絕、妨礙配合進行抽查。 

七、其他法令規定得廢止。 

一、主管機關得廢止原許可之情況。 

二、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其作成之時

既屬合法，受益人對其信賴之程度猶較

違法之處分為大，故對於此類處分之廢

止，自應受到嚴格之限制。依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原處分機關原

則上不得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

分，僅於法律所明定之要件下，始例外

允許廢止；亦即，法規若准許原處分機

關廢止行政處分者，行政機關自得為

之；準此，特明文規定主管機關得廢止

許可之情形，以資適用。 

第十六條 申請人每年應辦理近岸海域或

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或人為設施使

用或設置情形之檢查，並做成檢查紀錄

報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隨時進

行抽查。 

申請人對於前項抽查，應予以配

合，不得拒絕、妨礙。 

一、為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監督

管理，明定申請人應定期（每年）辦理

近岸海域或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或

人為設施使用或設置情形之檢查，並做

成檢查紀錄報送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二、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不定

期透過勘查、檢測、紀錄、攝影及查閱

紀錄等方式進行抽查，以掌握實際使用

狀況；另明定申請人對於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之監督抽查應當配合，

如提供有關文件資料、就有關問題提出

說明等，不得拒絕、妨礙抽查之公務。 

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彙整經許可案件之相關資料及造冊管

理，並每年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彙整經許可之

申請案件相關資料及造冊管理，並每年報送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